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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发改基础〔2020〕289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州交通运输局：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关于请求审批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德交请〔2020〕26号）收悉，项目代码为2020-533100-48-01-042362。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为完善龙江沿江当地交通运输体系，丰富当地群众出行选择路线，解决沿江两岸群众交通出行难的问题，原则同意《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选址位于芒市、梁河县，具体为龙江上游龙江弄另水电站、龙江水电站库区以及下游自然河段范围内。
三、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建设7个码头、6个停靠点，龙江库区库尾20km航道及花生树码头至史迪威12km航道建设，航道建设等级为VI级。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37033.3万元，资本金比例30%约为11245万元，由州级财政资金解决。资金来源采用财政预算安排、发行专项债券和其它来源（市场化融资）多渠道相结合的形式筹措解决。

为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请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统筹做好项目资本金的筹措，严禁以债务性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严禁违反规定新增政府债务。项目建设资金不落实，严禁开工建设。
五、计划开工时间为2020年，建设工期24个月。

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规定，本项目应实行招投标制。请项目单位严格按照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项目招投标相关手续。
七、请督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制定有效的应急处置预案，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八、其他意见详见《德宏州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关于<德宏州龙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可研报告>的审查意见》（德投审研发〔2020〕19号）。
九、请建设单位按照批复内容，认真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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